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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通过 

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及佣金支付情况 

（2024年度） 

一、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和程序 

（一）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 

本公司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时，主要参照以下标准： 

1. 财务状况良好，应当具备雄厚的财务实力，信誉良好，公司资本充足。 

2. 经营行为规范，应当稳健规范，公司治理完善，组织架构健全，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3. 合规风控能力较强，应当具备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合规管理制度和机制健全，

风险应对及时有效。 

4. 交易、研究等服务能力较强，应当具备完善的信息技术治理架构，信息系统功能

齐备、运营稳定，交易设施满足基金证券交易和结算的需要，并具备较强的全方位金融

服务能力。 

（二）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程序 

由投资部负责对拟合作的证券公司进行考察和评估，根据上述标准完成《证券交易

券商遴选审批表》并发起会签。由监察稽核部、产品部、信息技术部、基金运营部等相

关部门出具意见，经督察长合规审查，并报总经理审批。通过遴选评估的证券公司由基

金运营部和产品部共同完成经纪服务协议的签署。 

二、交易量、交易佣金年度汇总及分配情况 

（一）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1. 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

名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是否

与管

理人

存在

关联

关系 

股票交易成

交金额 

应支付该

证券公司

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

额 

平均佣

金费率

（‰） 

股票交易成

交金额 

应支付该

证券公司

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

额 

平均佣

金费率

（‰） 

合 计 - - - - - -  

注：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未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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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券投资佣金支付及分配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证券交

易佣金金额 

占年度该交易模式证券交易

佣金总额比例（%） 

合 计 - - 

注：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未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 

（二）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

名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是否

与管

理人

存在

关联

关系 

股票交易

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

券公司的股

票交易佣金

金额 

平均佣

金费率

（‰） 

股票交易成交

金额 

应支付该证

券公司的股

票交易佣金

金额 

平均佣

金费率

（‰）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 - 
6,360,621,504.

84 
2,801,845.84 0.44 否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 - 
1,591,237,627.

85 
791,484.92 0.50 否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 - 
9,004,333,426.

01 
4,186,386.59 0.46 否 

平安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 - 
7,263,820,887.

79 
3,371,922.59 0.46 否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 - 
6,001,463,007.

31 
2,616,045.63 0.44 否 

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 - 
1,128,118,019.

52 
555,061.12 0.49 否 

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
- - - 

4,279,554,639.

31 
1,942,833.87 0.4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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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合 计 - - - 
35,629,149,11

2.63 

16,265,580.5

6 
0.46  

注：1.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费用管理规定》（证监会公告[2024]3号），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被动股票型基金的股票交易佣金费率原则上不得超过市场平均股票

交易佣金费率，且不得通过交易佣金支付研究服务、流动性服务等其他费用；其他类型

基金可以通过交易佣金支付研究服务费用，但股票交易佣金费率原则上不得超过市场平

均股票交易佣金费率的两倍，且不得通过交易佣金支付研究服务之外的其他费用。 

2.本报告首次披露的报告期为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报告统计范围为报告期

间存续过的所有公募基金，包括报告期间成立、清算、转型的公募基金。本报告期内本

公司尚无被动股票型基金。 

 


